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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縣 99 學年度國民小學讀者劇場比賽實施計畫 

北教國字第 0990859936 號 

一、依據：臺北縣政府 99 年施政計畫。 

二、活動目的： 

   （一）提高學習英語興趣，強化生活語言的表達能力，促進學生對英語文學習之重視。 

   （二）提供學生發表學習成果之舞台，互相觀摩英語學習成效，讓不同地區的學生與英語

教師藉此進行交流。 

   （三）藉由劇場演出，提供學生多元發展機會，啟發多元知能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縣政府教育局。 

四、縣、區賽承辦單位：99 學年度改採分組區賽、縣賽 2階段辦理，縣賽由三和國中辦理。 

（一）分組區賽承辦單位：全縣共分東中西區 3組，採各區組分工辦理為原則。  

（二）東區組：含文山、瑞芳、七星區各校；中區組：含板橋、雙和、三鶯區各校；西

區組：含淡水、三重、新莊區各校。 

（三）本項分組區賽由七星區、雙和區、新莊區透過校長會議推（選）薦承辦學校。分

組區賽辦理時間由各區承辦學校訂定，惟請於縣賽報名前完成各組區比賽。 

（四）承辦學校名單確認後，請各區區務協助知會本局國小教育科業務承辦人，各組區

賽承辦學校請參考縣賽辦法訂定區賽比賽時程行文各組學校，並副知本局以利核

撥補助經費。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臺北縣國民小學英語領域輔導團。 

六、參加對象：  

（一）分組區賽：臺北縣各公私立國小學生，比賽分為國小低年級組、國小中年級組、

國小高年級組，每隊人數為 8至 20 人，每位學生僅能擇 1組參加，不得重複參賽，

每校每組最多 1 隊參加。 

（二）比賽共分： 

1、國小低年級組：以班級為單位報名，不含音樂班。（6班【含】以下學校得以同

年段班級學生組隊報名） 

2、國小中年級組：以班級為單位報名，不含音樂班。（6班【含】以下學校得以同

年段班級學生組隊報名） 

3、國小高年級組：以班級為單位報名，不含音樂班。（6班【含】以下學校得以同

年段班級學生組隊報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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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縣賽：由區賽各組擇優錄取，推薦最多 6隊參加。推薦名單請送縣賽承辦學校。 

七、縣賽報名期限：自 100 年 4 月 4 日(星期一)起至 100 年 4 月 8 日(星期五)止。 

八、報名方式： 

   （ 一 ） 報 名 表 以 電 子 郵 件 傳 送 （ 如 附 件 1 ， 傳 word 檔 ） ， 電 子 信 箱 ：

english@shjh.tpc.edu.tw ， 傳 送 後 隔 日 ， 請 上 三 和 國 中 校 網

http://163.20.19.11/確認，訊息掛於三和國中網站話劇專區。 

   （二）聯絡電話：22879890 轉 609 聯絡人：邱老師。 

九、縣賽比賽日期：100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。 

十、縣賽比賽地點：三和國中演藝廳(臺北縣三重市三和路四段 216 號，比賽場地規格大小、

舞台長、寬、固定之譜架及麥克風架設位置圖，於領隊會議中公布)。 

十一、活動補助：凡報名區、縣賽並完成參賽的偏遠地區學校，每校補助活動費用 8,000 元。 

十二、縣賽抽籤及領隊會議時間： 

    （一）100 年 4 月 13（星期三）下午 1時 30 分。 

         （地點：三和國中學生音樂中心，三重市三和路四段 216 號） 

    （二）請各校於領隊會議前將完整劇本之 word 檔 E-mail 至 english@shjh.tpc.edu.tw，

以利彙整印製作業（請註明校名、劇本出處及作者）。 

    （三）會議紀錄及抽籤結果於 100 年 4 月 14 日(星期四)公告於三和國中校網

http://163.20.19.11/話劇專區確認。 

    （四）未出席學校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，不得異議。 

十三、縣賽比賽時間：依報名隊數決定，於領隊會議中抽籤及公布。 

十四、縣賽頒獎時間：定於 100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四）賽程全部結束後（俟報名後，於領隊

會議中決定時間）。        

十五、區、縣賽競賽項目及評分標準： 

（一）比賽辦法： 

1、表演時間：不可超過 6 分鐘（含進、退場），超過者每 30 秒扣 1分。 

2、表演內容不限，以不違反善良風俗為原則。參賽劇本以教師自行創作為原則，

如為參考原著或使用他人劇本應註明出處，並請提供完整劇本（給評審參考）

及劇本中英文簡介（手冊印刷用）。如有違反著作權問題，各校自行負責。 

3、聽到叫號後，超過 1 分鐘未上台的隊伍，視同棄權。 

4、參賽隊伍請勿準備任何形式之佈景、道具或配樂，且無須編排劇中角色之動作

（均非評分項目）。服裝亦不列入評分。 

5、舞台旁主辦單位準備 20 張椅子（可自行考慮是否使用，若有使用須負責歸位，

時間列入計算）。 

6、採現場發音，現場僅提供固定架設之廣角式麥克風 5支。 

7、比賽當日將不提供任何形式之音效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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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評分方式： 

評
分
標
準 

評分項目 比例 備註 

發音、語調及流暢性 55%  

創意表現 10% 僅限聲音部分 

團隊合作  15%  

劇本內容 15% 鼓勵創作 

上下台及觀賞秩序 5%  

 

十六、區、縣賽錄取名額及獎勵： 

本次比賽以觀摩學習為目的，以鼓勵各校踴躍參與為原則，比賽結果分為：    

（一）分組區賽成績依照各組報名隊伍錄取特優、優等及甲等獎項，各組得獎者頒給獎

狀；指導教師依「臺北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9點及「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，核予敘獎。 

（二）縣賽比賽各組錄取特優、優等及特殊獎項，各組得獎者頒給獎狀、禮券；指導教

師依「臺北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9點及「公立高級中

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，核予敘獎。 

1、特優（比照第 1 名）：90 分以上（每組 1-3 名，得保障偏遠學校 1 名），獎狀 1

紙，禮券 5,000 元，指導老師記功 1次。 

2、優等（比照第 2 名）：85 分以上（每組 1-6 名，得保障偏遠學校 1 名），獎狀 1

紙，禮券 3,000 元，指導老師嘉獎 2次。 

3、甲等（比照第 3名）：80 分以上，獎狀乙紙，指導老師嘉獎 2次。 

4、主辦單位得視各組參賽隊數調整錄取名額。表現未達水準者，得以從缺，不予

錄取。 

十七、區、縣賽領隊會議與會領隊及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課務排代；比賽當日領隊(1

人)及指導老師(1-3 人) 及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得以公假課務排代。 

十八、承辦區、縣賽活動之有功人員，依「臺北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辦

理敘獎，主要承辦人員 1-2 人各嘉獎 2 次，協辦人員各嘉獎 1 次（區賽 5 人為限，縣

賽 6人為限），學校本權責核實敘獎。 

十九、版權： 

      主辦單位有權使用所有參賽隊伍之劇本，並將印製發送予所有參賽隊伍。 

二十、參賽單位注意事項： 

    （一）參賽人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申訴，限由領隊提出書面申訴書，說明申訴理由，向

承辦單位提出。申訴書限於當日比賽完後 1 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予受理（公布成



 4

績時應註明時間）。申訴事項以競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

之評分及其他技術性、學術性事項不得提出申訴。 

    （二）競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宣布停止上班上課，即停止辦理競賽，另擇期舉行。若

比賽之前因災情嚴重交通無法通行，致使學校無法參賽，應向承辦學校報備，教

育局將視各方配合條件以調整競賽日期。 

    （三）參賽學校於參加比賽或頒獎時，不得穿著或配戴具有坊間補習班名義之衣服或飾

品，經主辦單位勸止無效後，取消該校比賽資格，獲獎者並取消其所獲獎項。 

    （四）各校若因報名不實而經查獲，除取消比賽資格外（獲獎者取消其所獲獎項），學校

相關人員並依相關規定從嚴議處。 

二十一、經費概算表：（詳如附件 2） 

二十二、本計畫奉 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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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臺北縣 9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英語話劇及讀者劇場比賽 

報名表 

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別：  國小低年級組      國小中年級組      國小高年級組 

     

劇名： 

領隊： 

指導老師： 

(最多 3人) 

參賽選手：共         人 

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

參賽隊伍特色: 

 

劇本簡介: 

 

 

 

註：本報名表請核章後於 100 年 4月 8日（星期五）下班前將電子檔 e-mail 至

english@shjh.tpc.edu.tw；參加選手一經報名即不受理更改。 

 


